
证券代码：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2025－052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所属企业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沙洲电
力”）

3,000万元
316,626.75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R否 □不适用：_________

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华兴电
力”）

2,000万元
64,389.51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R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总额
（万元）

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
1,947,208.96

41.30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30%的情况下
R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向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不超

过1,0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张家港市金港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港担保”）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由公司及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向金港担保提供反
担保；同时以张家港沙洲电力拥有的一期项目1%电费收益权向金港担保提供质押。具体业务、担保
和质押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2．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向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申请金额不超过2,
0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金港担保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由公司及公司所
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向金港担保提供反担保；同时以张家港沙洲电力拥有的一期项目2%电
费收益权向金港担保提供质押。具体业务、担保和质押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3．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向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不超
过1,0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金港担保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由公司及公
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向金港担保提供反担保；同时以张家港华兴电力拥有的1%电费收
益权向金港担保提供质押。具体业务、担保和质押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4．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向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申请金额不超过1,
0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金港担保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由公司及公司所
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向金港担保提供反担保；同时以张家港华兴电力拥有的1%电费收益权
向金港担保提供质押。具体业务、担保和质押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根据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5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授权，
上述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长审批同意后即可申请办理。2025年10月24日，公司董事长批准上述担
保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张家港沙洲电力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R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
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
R其他_所属控股公司_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江苏华晨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持股80%
张铨平

9132058274731880X6
2003年3月20日

锦丰镇三兴

271,25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火力发电；配售电；热力供应；煤炭销售；仓储服务；港口经营；货运经营；污泥处理
处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1,249,920.04
988,254.94
261,665.10
402,967.15
57,729.68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年度
（经审计）
1,294,413.76
1,090,457.71
203,956.05
981,839.56
94,442.40

（二）张家港华兴电力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
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
R其他 所属全资公司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江苏华晨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赵凯

9132058274731733XM
2003年3月7日

东莱镇镇南
80,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燃气经营；餐厨垃圾处理。一般项目：热力生产

和供应；农林废物资源化无害化利用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398,052.23
194,373.34
203,678.89
140,392.11
4,861.00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年度
（经审计）
415,982.28
216,821.39
199,160.89
339,030.49
19,557.4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向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不超

过1,0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金港担保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由公司及公

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向金港担保提供反担保；同时以张家港沙洲电力拥有的一期项目

1%电费收益权向金港担保提供质押。具体业务、担保和质押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

为准。

2．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向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申请金额不超过2,
0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金港担保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由公司及公司所

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向金港担保提供反担保；同时以张家港沙洲电力拥有的一期项目2%电

费收益权向金港担保提供质押。具体业务、担保和质押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3．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向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不超

过1,0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金港担保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由公司及公

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向金港担保提供反担保；同时以张家港华兴电力拥有的1%电费收

益权向金港担保提供质押。具体业务、担保和质押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4．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向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申请金额不超过1,
0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金港担保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由公司及公司所

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向金港担保提供反担保；同时以张家港华兴电力拥有的1%电费收益权

向金港担保提供质押。具体业务、担保和质押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四、本次担保合理性

上述融资业务均为经营发展需要，对应担保为公司与所属公司、所属各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相

关担保风险较小。相关各项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担保

规定的要求。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1,947,208.96万元（其中：公司对下属公司

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1,174,975.22万元；下属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373,542.44万元；下属公

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101,991.96万元；公司对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金

额为79,501.34万元；公司对参股企业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217,19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41.30%、总资产的 18.07%，其中：公司对下属公司（含下属公司间）提供担保总金额为 1,548,
517.6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2.85%、总资产的 14.37%；公司对控股股东永泰集团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 79,501.3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69%、总资产的

0.74%。

六、公告附件
1．董事长批准文件；
2．张家港沙洲电力、张家港华兴电力营业执照及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637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临2025-031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自有资金参与设立
投资基金（二期）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23日披露了《东方明珠新媒体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自有资金参与设立投资基金(二期)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9）。公司拟参
与郑州航空港先进计算二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二期专项基金”）的投资，
募集规模为人民币71,420万元，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24,400万元认缴出资，约占二期专项基金
募集规模的34.164%，并担任有限合伙人。该二期专项基金拟通过股权投资方式，受让超聚变数字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聚变公司”）部分股权，以超聚变公司的股权增值实现投资收益。2025年9月25日，二期专项基金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和营商环境局完成
设立登记，工商登记名称为：郑州航空港先进计算二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近日，公司收到通知，二期专项基金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
成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二期专项基金的基本情况及备案信
息如下：

一、合伙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郑州航空港先进计算二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EXN00N60

成立日期：2025年9月25日
营业期限：2025年9月25日至2030年9月25日
出资额：人民币71,420万元
主要经营场所：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河南省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黄海路以北、梅河路以西护

航中心南楼11层1101-6
执行事务合伙人：郑州航空港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
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基金备案情况
1、备案编码：SBHA84
2、基金名称：郑州航空港先进计算二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管理人名称：郑州航空港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托管人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备案日期：2025年10月22日
公司将密切关注投资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5日

备查文件：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信息披露125125 2025年10月25日 星期六
制作：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600350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编号：2025-072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四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2024年5月9日召开的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按照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称“交易商协会”）的相关规定，向交易商协会申请统一注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具体包括超

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含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PPN（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和ABN（资产支持票据）等，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内一次或择机分期发行。（相关决议公告详
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025年10月24日，公司已完成2025年度第四期10亿元中期票据的起息发行工作，该募集资金已到达公司指定账户，现将有关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债券名称

债券代码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利率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最高申购价位
有效申购家数
簿记管理人
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四期中期票据

102584440
2025年10月24日
100,000.00万元

1.90%
21

2.10%
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简称

期限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合规申购金额
最低申购价位
有效申购金额

25鲁高速股MTN004
2年

2027年10月24日
100,000.00万元

100.00元/佰元面值

402,000万元
1.78%

123,000万元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600548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2025-089
债券代码：188451 债券简称：21深高01
债券代码：185300 债券简称：22深高01
债券代码：240067 债券简称：G23深高1
债券代码：241018 债券简称：24深高01
债券代码：241019 债券简称：24深高02
债券代码：242050 债券简称：24深高03
债券代码：242539 债券简称：25深高01
债券代码：242780 债券简称：25深高Y1
债券代码：242781 债券简称：25深高Y2
债券代码：242972 债券简称：25深高Y3
债券代码：242973 债券简称：25深高Y4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发布季度业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深圳投控湾区发展有限公司（“湾区发展”，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代码“00737”及“80737”）于 2025年 10月 24日发布了 2025年前三季度业
绩。

湾区发展控股经营广深沿江高速公路（S3）深圳段，拥有其51%的股权。湾区发展其他主要资产

为广深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京港澳高速公路（G4）广州至深圳段的投资、建设和经营管

理）45%的股权、广东广珠西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广州-珠海西线高速公路的投资、建设

和经营管理）50%的股权以及广州臻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15%的股权（目前正在开发位于广州市增

城区新塘镇的公园上城项目）。

2025年前三季度（截至2025年9月30日九个月），湾区发展实现营业收入约人民币5.81亿元，税
前利润约人民币 5.66亿元，归属股东净利润约人民币 3.81亿元；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总资产约人
民币131.67亿元，净资产约人民币77.21亿元（以上财务数据按国际财务报告会计准则编制且未经审
计）。

投资者如需了解详情，请参见湾区发展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之披露易网站（http://www.
hkexnews.hk）发布的公告全文。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4日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600588 编号：临2025-077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用友科技”）持有公司股份921,161,630股，占公司总股本26.96%，本次股份质押126,000,000股后，北京

用友科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456,5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的49.56%，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3.36%。
● 截至2025年10月24日，北京用友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用友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北京用友企业管理研究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421,079,5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59%。本次补充质押后，北京

用友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数量为533,000,000股，占持股数量的37.51%，占公司总股本的15.60%。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25年10月22日，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用友科技将其持有公司70,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于2025年10月23日办理完毕。
2025年10月23日，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用友科技将其持有公司56,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烟台华周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于2025年10月24日办理完毕。
公司于2025年10月24日接到北京用友科技通知，获悉上述股份已质押，股份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北京用友科技

北京用友科技

是否为控股股东

是

是

本次质押股数（股）

70,000,000

56,000,000

是否为限售股（如是，注明限
售类型）

否

否

是 否 补 充 质
押

否

否

质押起始日

2025-10-22

2025-10-23

质押到期日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为止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为止

质权人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

烟台华周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7.60

6.08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2.05

1.64

质押融资资金用
途

归还债务

归还债务

2、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2025年10月24日，北京用友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用友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北京用友企业管理研究所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股份1,421,079,5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59%，北京用友科技及其一

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
司

上海用友科技咨询有
限公司

北京用友企业管理研
究所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921,161,630

392,069,275

107,848,606

1,421,079,511

持股比例（%）

26.96

11.47

3.16

41.59

本次质押前累计质押数量
（股）

330,500,000

62,500,000

14,000,000

407,000,000

本次质押后累计质押数量
（股）

456,500,000

62,500,000

14,000,000

533,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49.56

15.94

12.98

37.51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13.36

1.83

0.41

15.60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限
售股份数量（股）

0

0

0

0

已质押股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股）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股）

0

0

0

0

未质押股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股）

0

0

0

0
三、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
北京用友科技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未来资金还款来源主要包括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投资收益等。
四、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北京用友科技本次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如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北京用友科技将采取补充质押股票或提前购回等措施

防止股票平仓并及时通知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617 900913 证券简称：国新能源 国新B股 公告编号：2025-038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A股（600617）股票于 2025年 10月 22日至

10月2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
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发函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
购、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A股（600617）股票于2025年10月22日至10月2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华新燃气集团有

限公司发函问询，具体情况核实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未出现

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
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

传闻，亦未涉及热点概念事项等。
（四）其他股份敏感信息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在上述股票异常交易期间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在此期间通过二级市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A股（600617）股票于2025年10月22日至10月2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本公司

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600704 证券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2025-066
物产中大关于2025年度第九期
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十届十六次董事会，2024年5月21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发行2024-2026年度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内容详见2024年4月27日和2024
年 5月 2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告。2024年12月5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4﹞TDFI53号），交易商
协会接受公司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债务融资工具注册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

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永续票据、资产支持票据、绿色债务融资工具
等产品。2025年10月21日，公司发行了2025年度第九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如下：

名称

代码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利率
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度第九期超短融

012582534
2025年10月22日

8亿元
1.57%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期限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25物产中大SCP009
177天

2026年4月17日
8亿元

100.00元/百元面值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600903 证券简称：贵州燃气 公告编号：2025-088
债券代码：110084 债券简称：贵燃转债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R19.89%19.00%
是□ 否R
是□ 否R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
（一）身份类别

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R其他5%以上大股东□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注：贵阳市工业投资有限公司无一致行动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贵阳市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5%以上大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1006884093482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4日收到贵阳市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工投”）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的告知函》，获悉其在2025年8月20日至2025年10月2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10,199,207股，使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由19.89%减少至19.00%，持股比例触及1%的整数倍。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贵阳市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变动前股数（万股）

22,870.1098

变动前比例（%）

19.89

变动后股数（万股）

21,850.1891

变动后比例（%）

19.00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08/20- 2025/10/24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履行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
（二）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600909 证券简称：华安证券 公告编号：2025-066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5年半年度权益
分派时“华安转债”停止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0067

证券简称
华安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5/10/30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2025年10月30日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本公司可转债将停止转股。
一、权益分派的基本情况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华安证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下简称

“本次权益分派”）于2025年9月15日经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将以本次权益
分派的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派发2025
年半年度股东红利，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元（含税）。本次分配不涉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已于2025年9月16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开披露。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根据《华安证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
及相关规定，对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华安转债”）的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停止转股的安排
（一）公司拟于2025年10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上

海交易所网站公开披露有关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公告和华安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二）自 2025年 10月 30日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华安转债将停止转股，本次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华安转债恢复转股，欲享受权益分派的华安转债持有人可在2025
年10月29日（含10月29日）之前进行转股。

三、其他
联系部门：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51-65161691
传真号码：0551-65161600
联系地址：合肥市滨湖新区紫云路1018号21层
邮政编码：230601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600927 证券简称：永安期货 公告编号：2025-058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任职期满
继续履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冯晓

离任职务

独立董事

离任时间

股 东 大 会 补
选 产 生 新 任
独 立 董 事 之

日

原定任期到期
日

2025 年 11 月22 日（第四届
董 事 会 届 满

日）

离任原因

任职期满六
年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否

具体职务（如
适用）

不适用

是 否 存 在 未
履 行 完 毕 的

公开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冯晓女士自 2019年 10月 25日起担任公司

独立董事，并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风险与控制委员会委员。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冯晓女士
于2025年10月24日任期满六年。

鉴于冯晓女士的离任将导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且独立董事中欠缺会计专业人士，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前，冯晓女士将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其在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的职责。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
快履行程序，完成独立董事的选任工作。

冯晓女士向公司董事会确认其与公司董事会不存在意见分歧，亦无其他需要向股东、债权人及
交易所说明的事项。其任期届满离任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依法规范运作和公司的正常经营。

冯晓女士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董事会对冯晓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
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600956 证券简称：新天绿能 公告编号：2025-057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24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301号河北国际大厦酒店4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69
468
1

3,240,742,135
2,080,943,521
1,159,798,614
77.056078
49.479206
27.576872(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非执行董事赵士毅先生主持，会议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新天绿色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1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11人；2、公司总裁谭建鑫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班泽锋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因公
务未能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H股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0,516,768
1,157,946,922
1,178,463,690

比例（%）
93.674171
99.840344
99.726057

反对
票数

1,346,100
1,851,692
3,197,792

比例（%）
6.145939
0.159656
0.270609

弃权
票数
39,400

0
39,400

比例（%）
0.179890
0.000000
0.0033342、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与特定对象订立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连）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0,568,468
1,147,029,914
1,167,598,382

比例（%）
93.910220
99.838826
99.727917

反对
票数

1,276,800
1,851,700
3,128,500

比例（%）
5.829533
0.161174
0.267214

弃权
票数
57,000

0
57,000

比例（%）
0.260247
0.000000
0.0048693、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H股工作相关事宜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516,368
比例（%）
93.672345

反对
票数

1,340,000
比例（%）
6.118088

弃权
票数
45,900

比例（%）
0.209567

H股
普通股合计：

1,147,029,877
1,167,546,245

99.838823
99.723464

1,851,737
3,191,737

0.161177
0.272616

0
45,900

0.000000
0.0039204、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根据收购守则申请清洗豁免以免于遵守全面要约责任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9,042,268
1,138,527,171
1,157,569,439

比例（%）
86.941992
99.098737
98.871317

反对
票数

2,804,800
10,354,443
13,159,243

比例（%）
12.805979
0.901263
1.123968

弃权
票数
55,200

0
55,200

比例（%）
0.252029
0.000000
0.0047155、议案名称：关于豁免控股股东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提出要约收购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9,060,468
1,138,527,171
1,157,587,639

比例（%）
87.025088
99.098737
98.872871

反对
票数

2,788,600
10,354,443
13,143,043

比例（%）
12.732015
0.901263
1.122585

弃权
票数
53,200

0
53,200

比例（%）
0.242897
0.000000
0.004544(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议案名称

关于本公司 2025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H股方

案的议案

关于本公司与特定对象
订立股份认购协议暨关

联（连）交易的议案

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
权人士全权办理本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H股工

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控股股东根据收购
守则申请清洗豁免以免
于遵守全面要约责任的

议案

关于豁免控股股东根据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提出要约收购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20,156,768

20,208,468

20,156,368

18,682,268

18,700,468

比例（%）

93.568458

93.808451

93.566601

86.723775

86.808260

反对

票数

1,346,100

1,276,800

1,340,000

2,804,800

2,788,600

比例（%）

6.248646

5.926953

6.220330

13.019985

12.944784

弃权

票数

39,400

57,000

45,900

55,200

53,200

比例（%）

0.182896

0.264596

0.213069

0.256240

0.24695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特别决议案，其中议案1、2、3、5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议案4由出席会议的独立股东所持表决权的75%以上表决通过；上述议案均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由于上述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他与前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如有）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汶、杨曜宇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601077 证券简称：渝农商行 公告编号：2025-036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以下简称“前次项目”）的保荐机构，原指派许佳先生、刘紫
涵先生作为保荐代表人负责本行的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至2021年12月31日已届满，但鉴于
本行前次项目存在限售股尚未完全解禁等未完结的事项，中金公司仍需继续履行对本行前次项目相
关情况持续督导的职责。

本行于近日收到中金公司出具的《关于更换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
人的报告》，因刘紫涵先生工作变动，中金公司现委派吕苏先生接替刘紫涵先生继续履行对本行持续

督导的相关职责和义务。本次变更后，中金公司负责本行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许佳先生和吕苏先
生。吕苏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4日

附件

吕苏先生简历

吕苏先生现任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保荐代表人。吕苏先生曾参

与 2025年邮储银行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2022年东方证券A股配股、2022年兴业证券A股配

股、2020年杭州银行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2019年渝农商行A股 IPO、2019年中信银行公开发行A股

可转换公司债券、2018年中国人保A股 IPO等项目。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证券代码：601096 证券简称：宏盛华源 公告编号：2025-066
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赎回现金管理产品名称：定期存款（大额存单）● 赎回金额：人民币31,000.00万元

一、履行的审议程序
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盛华源”或“公司”）于2025年4月9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1,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之内

有效。保荐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宏盛华源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二、投资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2025年7月24日，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大额存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宏盛华源关
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近日，该款项已到期，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收回本金 31,000.00万元，实现收益
69.75万元。

三、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总体情况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购买的大额存单已全部收回。
特此公告。

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603268 证券简称：*ST松发 公告编号：2025临-109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公司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于2025年10

月24日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资金共计6,000万元人民币。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补助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

为递延收益。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25年度损益及资产的影响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
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5日


